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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于2020年3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

式于2020年3月9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通讯出

席董事人数7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新民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

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

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所涉及标的股

票总数将进行相应的调整。鉴于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实施完毕，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

量进行调整。经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原 34.60 万股调整为 51.90 万

股。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内容与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内容一致，不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已成就，同意以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

的 106 名激励对象授予 51.9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陈新民先生、李心湄女士、刘杰先

生、由春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4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因此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可忽略不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将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其中非独立

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 TANWEN 先生、杨德明先生、周

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

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将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其中非独立

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本综合

授信额度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及贷款的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对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

购买由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单项产品投资

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权益凭证等）。在上

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有效。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

法定代表人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者合同等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20年3月30日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本次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

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部分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附： 

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新民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医科大学

药学本科学历、中山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曾获中国专利 优秀奖、广东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珠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珠海市自主创新促进奖、珠海市优秀民

营企业家等荣誉。曾任珠海丽珠制药厂销售大区经理、珠海市民彤医药研究所所

长、珠海经济特区民彤制药厂总经理、珠海润都民彤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

市民彤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8

年10月至今，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新民先生持有公司55,420,8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89%，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本公司聘任和拟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控股股东、其他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李心湄女士，1993年出生，中国籍，拥有澳门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莘蒂田服装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现任广东盛世润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经理，2018年11月至今，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心湄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希先生

的女儿，与本公司聘任和拟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刘杰先生，1976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质量保证部经理、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质

量受权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受权人、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珠海市民彤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润都制药（武汉）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经理、润都制药（荆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至

今，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与本公司聘

任和拟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4、由春燕女士，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药学化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珠海市民彤医药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商务总监、商务总监兼普药事业部总

监、常务副总经理，现任珠海市民彤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

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由春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2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与本公司

聘任和拟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TANWEN 先生，1956 年出生，美国籍，博士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曾任华南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曾获世界卫生组织研

究学者奖；美国心脏学会及哈佛大学研究学者奖；第四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国务

院侨办百名杰出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奖等。近年来以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百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和市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广东省侨办华人

华侨创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副会长。现任广东工业大学生物

医药研究院院长；2019 年 5 月至今，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TAN WEN（谭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杨德明先生，1975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韶关市农

业发展银行职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

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芳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4 月至今，

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德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聘

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周兵先生，1967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担任广东诺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现任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和律师、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广

州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广州仲裁委仲裁员；2017 年 4 月至今，任珠海润

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周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聘任

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